
淡江大學輔導教師研究團隊籌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作業實施要點 

103.9.15 研究發展處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業務會議通過 

103.9.29 校長核定 

105.4.22 104 學年度第 6 次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

105.5.5 研究發展處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5.6.14 校長核定 

 

一、 為輔導本校教師研究團隊（二人以上）合作組成特色領域研究中心，爭取研究和產學計畫、

增加研究論文產出，並研議其績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人資格：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。 

三、特色領域研究中心置中心主持人一人，共同主持人若干人。 

四、輔導對象： 

本校教師擬籌組研究團隊且研究內容具前瞻性和發展潛力，與校外單位展開長期合作及參

與教研，可成為具有產學績效及研究論文產出之研究中心。 

五、申請時程： 

每年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由中心主持人檢具相關文件資料，連同下列文件各一式 2 份，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。申

請資料應包括下列各項： 
(一)申請表（須由各院院長推薦）。 
(二)工作計畫書（含團隊目標、工作內容、職掌分配、質化成效、量化成效、經費需求、執

行時程）。 
(三)中心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。 
(四)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，與研究內容相關之已出版且最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（每人至多五

篇）。 
(五)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。 

七、經費補助原則： 

(一) 補助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則，同一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至多補助二年，成果

不佳者，不得再申請補助。 
(二) 補助項目以工作計畫書核定項目為主。 
(三) 補助經費來源為本校每學年編列之預算，若預算未獲通過，則當學年度即停止補助。 

八、審查： 
由本校研究推動委員會按申請研究計畫之團隊目標、工作內容、職掌分配、質化成效、量

化成效等五項之說明內容進行評分，並推薦優先排序及補助金額，經學術副校長核定後公

布。 
九、成果評估： 

(一)中心主持人需於計畫執行時程期滿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一式 2 份（應包含自評績效，

自評績效應包括產學績效、研究論文產出、目標達成程度及實際成果)，由研究發展處

彙整後陳報學術副校長。全程計畫執行結束後，得舉行成果發表會。 

(二)由研究推動委員會審核成果報告，並做為次年是否繼續補助的依據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研究發展處業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淡江大學輔導教師研究團隊籌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中心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共同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共同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特色領域研究中心

名稱 
 

與校外合作 
單位名稱 

 

執行期程 自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至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中心主持人

E-mail 
 

聯絡 
電話 

研究室分機：  

檢附資料 
□ 工作計畫書              □ 院長推薦函 

□ 中心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   □ 共同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   份 

□ 代表性學術著作資料      □ 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 

中心主持人簽章  院長簽章  

 



淡江大學輔導教師研究團隊籌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評分表 

中心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共同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共同主持人姓名  職稱  學院  系所  

特色領域 
研究中心名稱 

 

執行期程 自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至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委員 
編號 

 
___ 

評分項目 
得分 
（A） 

權重 
（B） 

加權後得分 
（C=A*B） 

團隊目標 1不予推薦  2-3 普通  4尚佳  5良好  6優異  2.5  

工作內容 1不予推薦  2-3 普通  4尚佳  5良好  6優異  2.5  

職掌分配 1不予推薦  2-3 普通  4尚佳  5良好  6優異  1  

質化成效 1不予推薦  2-3 普通  4尚佳  5良好  6優異  2  

量化成效 1不予推薦  2-3 普通  4尚佳  5良好  6優異  2  

總得分  

以上總得分加總後再除以評分委員人數即為平均分數，該平均分數必須達 45 分以上者（滿分 60
分，45 分換算成百分數為 75 分），方得通過向學術副校長推薦；若有多案申請時，將已達 45 分

以上之案件，依分數排序向學術副校長推薦。 


